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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上海市宝兴殡仪馆、上海市益善殡仪

馆、上海辰宇工艺品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坚、魏超、曹宝富、万华玲、任黎伟、黄硕业、甘小庆、谢雅楠、李忠宝、

李晶、张景华、蒋为挺、熊耀佳、古鸣，姚晨岚、程云斌、王军。

本文件首批承诺执行单位：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上海市宝兴殡仪馆、上海市益善殡仪馆、上海辰宇

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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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骨灰盒的要求、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描述了相应的试

验方法，界定了术语和定义，给出了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骨灰盒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及检验检测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27.4 无疵小试样木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第4部分：含水率测定

GB/T 16553 珠宝玉石鉴定

GB/T 16734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

GB/T 18513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

GB 18584—2024 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3287—2023 殡葬术语

GB/T 23288—2023 木质骨灰盒通用技术条件

GB/T 29894 木材鉴别方法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287-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骨灰盒 cinerary casket

用于装殓骨灰的容器。

[来源：GB/T 23287—2023,9.9]

降解类骨灰坛 degradable cinerary casket

以生物降解材料为主制成的骨灰坛。

4 分类

见附录A。

5 要求

尺寸

5.1.1 骨灰盒外形尺寸不应大于 300 mm×200 mm×200 mm。特殊规格尺寸应由采购双方签订合同约定。

5.1.2 骨灰盒外形及内径的长、宽、高尺寸极限偏差不应超过±5mm。

材料要求

5.2.1 基本要求

5.2.1.1 骨灰盒用材宜选用绿色环保材料，宜选用纸、竹、速生木材为主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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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胶粘剂、涂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2.2 标识一致性

产品标识、使用说明及销售合同中明示的木材应与实际使用木材及其使用部位保持一致。应使用规

范的木材名称，骨灰盒常用木材标准名称和不规范名称对照参见附录B。

5.2.3 木材

5.2.3.1 木材外观不应有贯通裂缝、虫蛀、树脂囊、腐朽材、死节。

5.2.3.2 红木应无边材，材色、纹理应基本相似。

5.2.3.3 木材含水率不应高于产品使用地区的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1%，全国各地区年平均木材平

衡含水率见附录 C。

5.2.3.4 骨灰盒面板和底板应采用无拼接、无边材的独板。底板用料厚度不应小于 6 mm，面板用料厚

度不应小于 10 mm（不包含雕花厚度）。

5.2.4 玉石

原料应符合GB/T 16553要求，应提供玉石鉴定证书。玉石用料干净，无明显杂质。

5.2.5 生物降解材料

5.2.5.1 以淀粉基、纤维素基为主要原料。

5.2.5.2 相对生物分解率应大于 90%。

5.2.6 贝类饰件

表面应光滑、细致、无裂纹、无残缺。

整体外观

5.3.1 骨灰盒不应有断裂、裂纹、虫蛀、霉斑等现象。盒盖和盒体应匹配一致。内外表面应保持清洁，

不应有胶迹、污迹和灰尘。内衬不应有脏物、损坏。

5.3.2 配饰和照相框不应有损坏。

5.3.3 图案设计应庄严，不应涉及封建迷信。

5.3.4 标志信息应醒目、清晰。

工艺要求

5.4.1 木工要求

5.4.1.1 产品板件应邻边垂直，平整光滑，无明显翘曲变形。

5.4.1.2 外表应无明显胶缝，内部胶缝不应大于 0.6 mm。

5.4.1.3 骨灰盒底脚和测量平面之间的间隙不应大于 0.5 mm。

5.4.1.4 配饰粘贴应严密平整、牢固无脱胶；卡条安装牢固，接口处平整，端面齐平无松动、开裂、

断痕等缺陷。

5.4.1.5 骨灰盒盒榫和榫眼结合处应严密、牢固，无崩茬、动榫、断榫。

5.4.1.6 盒盖启闭应灵活，锁紧后宽度方向应无明显间隙，盒盖、盒体结合应平整、严密，最大缝隙

不应大于 0.5 mm。

5.4.2 雕刻要求

雕刻图案和造型应与设计保持一致。图案应均匀清晰、层次分明、对称部位应对称；凹凸大挖、过

桥、棱角、圆弧等处应无缺角；铲底应平整；各部位不应有锤印或毛刺。

5.4.3 涂饰要求

5.4.3.1 漆膜涂层外观应平整、光滑、无明显色差，无明显木孔沉陷，色泽应相似、纹理清晰。

5.4.3.2 涂层不应有皱皮、发粘和漏漆现象，应无明显加工痕迹、划痕、雾光、白楞、白点、鼓泡、

油白、流挂、缩孔、刷毛、积粉、杂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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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3 内部涂刷应均匀、色泽基本一致。

使用要求

5.5.1 骨灰盒应能平稳放置在平整地面，无翘离现象，盒体结合应严密平整。

5.5.2 骨灰盒开闭时应松紧适度，盒盖锁紧后宽度方向应无间隙。

5.5.3 骨在灰盒闭合状态下，倾斜度≤30°时，盒盖不应从盒体上自行滑落。

5.5.4 木质骨灰盒从 1 m 高度跌落到试验地面，其主要部件应无功能性损坏。

表面涂层理化性能

表面涂层理化性能应符合GB/T 23288—2023中4.7的规定，检验项目见表1。

表 1 表面涂层理化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1 漆膜耐湿热 不应低于2级

2 漆膜附着力 不应低于2级

3 漆膜抗冲击 不应低于2级

内表面（包含衬物材料）耐温性

加热粗沙放入骨灰盒内，衬物应无焦化现象，内表面应无裂纹，胶缝应无开裂现象。

木质骨灰盒有害物质限量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TVOC应符合GB 18584—2024中4.1的要求，可迁移有害元素应符合GB 18584

—2024中4.2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尺寸检验

应采用精确度不低于Ⅱ级的钢直尺或钢卷尺进行测量。尺寸偏差为产品标识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差值。

材料检验

6.2.1 标识一致性

6.2.1.1 采用宏观、微观等检验方法确定实物与标识的一致性，按 GB/T 29894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2.1.2 送检时，宜提供骨灰盒用材的试样。

6.2.1.3 未提供试样的，应在骨灰盒上取样检测，并在检测报告中注明“提供试样”或注明取样部位。

6.2.2 板厚测定

应采用精度不低于0.1 mm的游标卡尺进行测定。

6.2.3 木材含水率测定

应按GB/T 1927.4的规定进行测定。

6.2.4 其他检验

6.2.4.1 涂料、胶粘剂、生物降解材料应提供产品合格检测报告。

6.2.4.2 其他要求应在自然光或近似自然光下，采用眼观手摸的方法进行观察、触摸检查。

工艺和整体外观检验

缝隙和间隙应采用精度不低于0.1 mm的游标卡尺进行测定。

其他工艺要求和整体检验，在自然光或近似自然光下，采用眼观手摸的方法，检查样品外观。

使用要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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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木质骨灰盒从离开试验地面 1m 高度处跌落，观察其整体破坏情况。采用精度不低于Ⅱ级的钢直

尺或钢卷尺测量高度，高度误差不应超过 1mm。

6.4.2 观察骨灰盒放置时是否平稳。

6.4.3 模拟正常开启和闭合骨灰盒数次，观察使用是否松紧适度、灵活。

6.4.4 骨灰盒与水平面倾斜 30°（角度误差不应超过 1°）、盒盖闭合状态时，观察盒盖是否会自行滑

落。

表面涂层理化性能试验

木质骨灰盒表面涂层理化性能应符合GB/T 23288—2023中5.7的规定。

内表面耐温性试验

将5kg粗沙加热到75℃，装入骨灰盒内，3 min后取出粗沙，观察衬物是否出现焦化现象，内表面是

否出现裂纹、胶缝开裂现象。质量误差不应超过1%，计时器精确至1s。

有害物质限量试验

6.7.1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的测定应按 GB 18584—2024 附录 E 的规定进行。测量骨灰盒

的最大水平投影面积和最大高度，计算两者的乘积为骨灰盒的外形轮廓体积。如果骨灰盒体积较小、不

能满足气候舱承载率要求时，可同时放入多个骨灰盒进行试验，骨灰盒之间间隙应均匀一致。

6.7.2 可迁移有害元素的测定应按 GB 18584—2024 中的 4.2 条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7.1.1 尺寸、材料要求、整体外观、工艺要求为出厂检验项目。

7.1.2 出场检验应进行全数检测，经检验合格、加贴检验合格标志才能出厂。

7.1.3 产品出厂时，应明示主材并提供其材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交收检验

7.2.1 一般项目抽检

除 7.2.2 规定的项目外，一般项目按下表 2 要求进行抽验及合格判定。

表 2 抽检比例及合格判定

批次量 首次抽检 二次抽检

＜200 件 10% 30%

≥200 件 5% 20%

合格率≥90%，判定该批次产品一般项目抽检合格。

7.2.2 特定项目抽检

标识一致性、跌落、理化性能、有害物质限量抽检：每批次随机抽取 2件，一件进行试验，另一

件封存备用。试验程序遵循不影响后续检验项目的原则。试验结果合格时判定该抽检项目合格。如果不

合格，启用备用样品开展试验，结果合格的判定为该抽检项目合格，结果不合格的判定为该抽检项目不

合格。

7.2.3 合格性判定

7.2.1和7.2.2所检项目均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交收检验合格。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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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

——执行文件号；

——生产日期、生产批次；

——合格标志；

——质保期。

使用说明

应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包括产品安装和调整方法、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

维护保养方法、储存要求等。

包装

检验合格的产品应进行包装，所用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无污染，外包装应具有抗压、防尘和防

潮效能，内衬采用柔软材料包装，确保产品运输安全，包括不限于以下要求：

——骨灰盒外部应罩有干燥透明的塑料袋，放入泡沫/硬纸盒内；

——玉石类骨灰盒、降解类骨灰坛等应采用泡沫箱包装；

——降解类骨灰盒等有特殊要求时，盒内可放干燥剂；

——降解类骨灰盒应进行真空包装。

运输

8.4.1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标志要求，小心轻放，车辆整洁，规范叠高，堆叠数量不应超过 6 件。

8.4.2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淋、暴晒、受潮和污染。

8.4.3 不应采用有损产品质量的运输和装卸。

贮存

8.5.1 应存放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避免受潮和污染。

8.5.2 存储室温度不应高于 35 ℃，湿度不应高于 70%。

8.5.3 应在其下方应放置垫仓板，距地面高度应大于 150 mm，离开墙面距离应不小于 300 mm，每周检

查是否受潮、霉变。

8.5.4 应按要求规范堆叠，高度不应超过 6 件。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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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产品分类

A.1 根据骨灰盒主体材料分类，可分为：

a) 木质骨灰盒；

b) 玉石类骨灰盒；

c) 降解类骨灰盒（坛）；

d) 瓷器类骨灰盒（坛）；

e) 紫砂类骨灰盒（坛）；

f) 组合类骨灰盒。

A.2 根据骨灰盒设计风格分类，可分为：

a) 中式骨灰盒：设计、装饰等体现东方文化元素；

b) 西式骨灰盒：设计、装饰等体现西方文化元素。

A.3 根据形态分类，可分为：

a) 箱体式；

b) 坛式。

A.4 根据容量分类，可分为：

a) 常规型；存放常规容量的骨灰；

b) 微缩型：存放经压缩处理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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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骨灰盒常用木材标准名称和不规范名称对照表

骨灰盒常用木材标准名称和不规范名称对照见下表B.1。

表 B.1 骨灰盒常用木材标准名称和不规范名称对照表

序号 标准名称 不规范名称

1 番龙眼 唐木，红梅嘎

2 绿柄桑 非洲黄金木，花檀，黄金柚，金柚木

3 圆盘豆 奥坎，小黑檀，柚檀王

4 二翅豆 龙凤檀

5 姜饼木 巴林蔷薇木

6 印茄木 菠萝格，铁梨木

7 风车木 黑檀

8 铁木豆 红檀

9 刺猬紫檀 紫檀木

10 木荚豆 金车花梨

11 古夷苏木 黑檀，巴西花梨

12 阿那豆 黑金檀

13 米仔兰 木兰，米籽兰

14 螺穗木 非洲檀香

15 木兰 火力楠

16 楠木 金丝楠木

17 樫木 米瓦桃花心木

18 枫香 枫木

19 摘亚木 南洋红檀，柚木王

20 凯尔杂色豆 非洲红酸枝

21 可乐豆 非洲酸枝

22 军刀豆 南美酸枝

23 阔变豆 南美白酸枝

24 甘巴豆 南洋红木，金不换

25 重黄娑罗双 金油檀

26 乌木 黑檀

27 大果紫檀 紫檀木

28 阔叶黄檀 大叶紫檀

29 奥氏黄檀 白酸枝

30 东非黑黄檀 紫光檀

31 巴里黄檀 花枝，紫酸枝

32 微凹黄檀 南美大红酸枝

33 交趾黄檀 大红酸枝

34 染料紫檀 小叶紫檀

35 卢氏黑黄檀 大叶紫檀，紫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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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表 C1 全国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

省（区、特区）直辖市名称
木材平衡含水率（年平均

值）， %
省（区、特区）直辖市名称

木材平衡含水率（年平均

值）， %

*北京 11.4 *新疆 10.0

*黑龙江 13.6 乌鲁木齐 12.7

哈尔滨 13.6 *宁夏 10.6

齐齐哈尔 12.9 银川 11.8

佳木斯 13.7 *陕西 12.8

牡丹江 13.9 西安 14.3

克山 14.3 *青海 10.2

*吉林 13.1 西宁 11.5

长春 13.3 *重庆 15.9

四平 13.2 *四川 14.3

*辽宁 12.2 成都 16.0

沈阳 13.4 雅安 15.3

大连 13.0 康定 13.9

*内蒙古 11.1 宜宾 16.3

呼和浩特 11.2 *甘肃 11.1

*天津 12.6 兰州 11.3

*山西 11.4 *西藏 10.6

太原 11.7 拉萨 8.6

*河北 11.5 昌都 10.3

石家庄 11.8 *贵州 16.3

*山东 12.9 贵阳 15.4

济南 11.7 *云南 14.3

青岛 14.4 昆明 13.5

*河南 13.2 *江苏 15.3

郑州 12.4 南京 14.9

洛阳 12.7 徐州 13.9

*上海 16.0 *福建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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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省（区、特区）直辖市名称
木材平衡含水率（年平均

值）， %
省（区、特区）直辖市名称

木材平衡含水率（年平均

值）， %

*安徽 14.9 福州 15.6

合肥 14.8 永安 16.3

芜湖 15.8 厦门 15.2

*湖北 15.0 崇安 15.0

武汉 15.4 南平 16.1

宜昌 15.4 *广西 15.5

*浙江 16.0 南宁 15.4

杭州 16.5 桂林 14.4

温州 17.3 *广东 15.9

*江西 15.6 广州 15.1

南昌 16.0 *海南(海口) 17.3

九江 15.8 *台湾(台北) 16.4

*湖南 16.0 *香港 15.1

长沙 16.5 *澳门 15.6

衡阳 16.8 — —

注1：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值主要参照了GB/T 6491-2012《锯材干燥质量》

中附录A 表A.1和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木材工业实用大全》之一的木材干燥卷中的1.3.3我国各

地木材平衡含水率的年估计值。

注2：香港、澳门等特区的平衡含水率引自《木材干燥学（第三版）》（科学出版社）。

注3：凡有“*”记号表示我国各省（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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